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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规〔2024〕006-县政办 002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石政办发〔2024〕23号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石泉县城关历史文化街区居民房屋
修缮与改建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＇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９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:

《石泉县城关历史文化街区居民房屋修缮与改建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９现印发给你们９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12月 18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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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城关历史文化街区居民房屋
修缮与改建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城关历史文化街区居民房屋修缮与改建管

理秩序９保护历史文化遗产９提升城市形象９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历史文化名

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《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９结合近年来城关历史文化街区内居民房屋修缮

与改建规划管控实际９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居民房屋修缮与改建是指城关历史

文化街区范围内９依法使用国有土地进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修

缮的自住房屋(包括附属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设施修建行为,

不包括临时建筑)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关历史文化街区９是指 2020年 12月

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三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中的“石泉城关历

史文化街区”９根据《石泉城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（2021

—2035）》９范围北至人民路、文昌路９南临汉江（包含滨江公

园）９东至文化南路９西至广场南路９规划总面积为 18.18公顷

（详见附件）。

文保单位、历史建筑保护控制区以文保部门与住建部门公布

的文保单位及文保单位周边建筑控制要求、历史建筑保护及周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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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控制要求为准。核心保护区范围 3.35公顷（东至校场坝巷９

西至西城门９南至小南门旧址９北至胡家巷唐家院子）；建设控

制区范围 4.90公顷（核心保护区范围外９东至文化南路９南至

滨江大道９西至街区西门及西门巷９北至大北巷入口）；风貌协

调区范围 9.93公顷（建设控制区范围外９东至文化南路东侧居

民楼９西至广场南路南侧居民楼,南至汉江江边９北至人民路、

文昌路）。

第四条 符合规划 居民房屋修缮与改建按照“符合规划、

满足自住、依法管理、彰显特色”的总体要求９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整体管控原则。鼓励街片区统一规划９整体或分期实

施；不能进行片区整体改造的９个人建房不得占用现状原有胡同９

鼓励增加胡同宽度９保证道路、消防通行。

（二）依规退线原则。现状民居压占规划道路红线、绿线、

紫线的９申请民居建设需按规划要求退让。

（三）＇貌协调原则。民居修缮与改建整体风貌应与历史文

化街区一致９保护和强化石泉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。

以下情形申请民居修缮与改建不予批准：

1. 拟建位置在近期统一规划建设的控制范围内。与文保单

位及文保单位周边建筑控制要求、历史建筑保护及周边建筑控制

要求不符的；

2. 拟建设行为不符合县总体规划或各类专项规划要求的区

域。影响生态环境、文物保护、道路交通、消防安全、公用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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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区域;

3. 土地权属来源不合法９或擅自扩大原土地使用权面积的;

4. 四邻有土地权属争议等影响规划审批以及纠纷未妥善解

决的；

5. 原房屋侵占了城市道路、邻里通道、公共绿地９影响消

防、供水、电力、燃气、通讯等设施安全的；

6. 城市道路规划红线控制区等重要公共用地控制区；

7. 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的情形。

第五条 分区管控要求

（一）特殊保护要求。文物保护单位严格保护其原有高度；

文物保护单位其周边新建或扩建建筑总高度应满足文物保护单

位、历史建筑对周边建筑高度的要求；超过限高要求的临时性建

筑必须限期拆除。现状建筑中存在安全隐患的非历史建筑以及临

时性建筑应限期拆除。

（二）核心保护区。（1）核心保护区内除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外９严格控制核心保护区内开发建

设活动９不得进行非必要的建设活动。（2）对与历史风貌相冲

突的环境要素需进行整修改造或拆除；不得随意拓宽、改变现有

道路的空间肌理。（3）现有建筑修缮不得超过原建筑高度９原

则新建或扩建建筑高度控制在 9米以下９结合建筑周围实际情况

确定建设高度。

（三）建设控制区。（1）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建筑形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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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彩、体量、材料等方面应与整体风貌保持一致。（2）道路建

设不得破坏传统街巷的尺度和风貌９不得破坏原有的街巷空间肌

理９建设行为应有助于保护和强化石泉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

貌９不得危及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安全。（3）建筑形式原则

上要求以双坡屋顶为主９原则新建或扩建建筑高度控制在 12米

以下９结合建筑周围实际情况确定建设高度。

（四）＇貌协调区。（1）新建或改造建筑必须服从“体量

小、色调淡雅、不高、不洋、不密、多留绿化空间”的原则９道

路尺度和建筑风貌需与传统风貌一致９保持并延续街区的肌理和

空间格局。（2）较大的建设活动行为或对环境产生较大改变的

行为应当经过专家评审。（3）现状风貌不符合传统风貌要求的

建筑９可在现有建筑的基础上进行外观改造。现状建筑超过建筑

高度控制要求的９可暂保留９仅做建筑风貌协调整治。风貌协调

区内９原则新建或扩建建筑高度控制在 18米以下９结合建筑周

围实际情况确定建设高度。

第六条 职责分工

（一）县自然资源局。负责接收建设控制区、风貌协调区建

房申请９做好规划设计方案审定９用地审批、工程规划许可、规

划核实工作；负责做好修缮设计方案审定;负责相关建设活动征

求县文旅广电局、住建局意见及备案工作。

（二）县住建局。负责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、申报、保护和

规划编制、目录公示等工作９会同县文旅广电局负责历史文化街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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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利用与监督管理具体工作；负责对需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

建房办理相关审批手续；负责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；负责

指导城关镇做好居民建房过程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县文旅广电局。负责核心保护区统一制定修缮计划９

报上级部门批准；负责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；负责历史文

化街区日常监管工作；会同住建部门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、

申报、保护、规划编制等工作。

（四）县行政审批局。负责接收历史文化街区、名镇、名村

核心保护区内拆除历史建筑物以外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

施审批申请。

（五）城关镇。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９负责历史文化街区日常

监管工作；审查建房申请表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并现场核对四邻地

界９协调四邻纠纷；加强对居民建房过程的日常监管巡查９对违

法用地、违法建房要及时发现、及时报告、及时劝阻９并上报县

住建局进行依法查处。

（六）其他部门。涉及相关部门职责的９相关单位派专人参

与现场踏查９出具具体管控意见。

第七条 未经审批先建或超出审批规模的用地面积和建筑

面积的建（构）筑物９均属违法建筑。一经发现９县住建局会同

县文旅广电局、县自然资源局责令停工９限期改正或者限期自行

拆除９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改正的、不拆除的９根据相

关部门职责分工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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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本办法由县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文旅广电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实行过程中９如法律法规、上位规划另有规

定的９从其规定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９有效期二年。

附件：石泉城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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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石泉城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范围图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8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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